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办理排队轮候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持续优化烟草专卖行政许可，提升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业务办理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阳泉市内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排队轮候管理工作。
第三条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排队轮候管理坚持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规则公开透明、监管公平公正、服务便利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  本制度中烟草专卖零售许可排队轮候是指，实行轮候的烟草专卖局辖区内最小市场单元格内的零售点数量达到或超过规划数量上限后，该最小市场单元内根据受理先后顺序进行轮候办理的工作机制。最小市场单元内的零售点数量少于规划数量的应按照正常流程办理，不进行排队轮候。
第五条  新办申请人因市场单元规划数已达上限未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时，可自愿参加该市场单元的排队轮候，待该市场单元有发证名额时，发证机关按排队位次依法处理排队人提出的新办申请。
    第六条  发证机关因市场单元规划数已达上限作出不予许可决定时，应书面告知申请人其有选择是否参加排队轮候的权利。
申请人选择参加排队轮候的，应在5日内签署《烟草专卖零售许可排队轮候承诺书》；申请人选择不参加排队轮候或5日内不作出选择的，视为放弃此次排队轮候权利。
第七条  发证机关向排队人派发唯一的排队轮候号，实时告知其排队轮候位次信息和变动情况，并提供查询渠道。排队轮候未到号时，排队人在同一地址再次提出新办申请，发证机关除依法作出不予许可决定外，应保持排队人排队轮候号和位次不变。
第八条  因规划数量以外其他条件不符合的，应下达不予许可决定，且不进行轮候。最小单元格已达到饱和区且申请人继续申请的，做好申请排队轮候。
第九条  当最小市场单元内零售点数量低于规划数时，发证机关应在1个工作日内，按照排队轮候先后顺序发出到号通知。通知应采取短信通知、电话通知、实地通知等方式进行，明确告知申请人申请时限和方式，并确保通知及时准确、规范到位。
第十条  申请人接到通知后，未在5个工作日内提交申请，或者因申请人原因无法联系上申请人的，视为申请人自动放弃申请，申请人本次轮候登记表中的轮候号作废。
第十一条  申请人再次提出新办申请后，发证机关应核实轮候序号，确认序号无误后，依照法定程序审核、决定、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第十二条  排队轮候期间，排队人出现下列情形，到号申请时应提供新的申请资料：
（一）企业名称、个体工商户名称、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负责人、经营者姓名、经营地址名称、企业类型等登记事项发生变化，但经营主体未变化的；
（二）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在家庭成员间变化的；
（三）原排队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的近亲属在原申请经营地址继续提出申请。
第十三条  排队轮候期间，排队人出现下列情形的，则该次排队轮候号失效：
（一）主动放弃排队轮候权利的；
（二）排队轮候到号后逾期未提出新办申请或无法联系到排队人的；
（三）经营地址发生变化的；
（四）经营主体发生变化的；
（五）被行政检查发现存在涉烟违法行为三次以上的；
（六）因违法经营烟草制品一年内被处罚两次以上的；
（七）被一次性查获假烟、走私烟50条以上的；
（八）因非法生产经营烟草专卖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九）不执行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决定的；
（十）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发证机关向排队人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排队轮候号失效通知书》，经其签字确认后终止轮候。排队人拒不签字或无法签字的，由两名执法人员共同签字确认，并保留录音、录像等记录。
第十四条  排队轮候号失效不影响排队人依法再次提起行政许可申请的权利。
第十五条  发证机关应在政务大厅电子屏、公告栏、当地政务服务网站、官方公众号等渠道向社会公布辖区内各市场单元烟草制品零售点规划数和排队轮候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所有排队人的脱敏信息、排队位次等许可证办理轮候情况。
第十六条  公示内容应按照轮候动态情况及时进行更新。
第十七条  发证机关应提供轮候信息查询渠道，并明确告知申请人查询方式，保证申请人及时了解办理进度。 
第十八条  上级烟草专卖局应加强对下级烟草专卖局轮候工作管理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发证机关应建立烟草专卖零售许可排队轮候内控机制，防范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第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各烟草专卖局应当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一）申请人申报材料完备和手续齐全的情况下，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未能在规定时限内办结的； 
（二）违反规定未落实一次告知、不受理、推诿、敷衍、拖延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办理或者投诉举报属实的；
（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粗暴执法、失职渎职的； 
（四）违反轮候管理办法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五）徇私舞弊、索贿受贿、谋取非法利益的。 
第二十条  发证机关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排队轮候，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与阳泉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同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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